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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

決定》作出“讓審理者裁判”的重大決定，讓審理者

裁判，這是個沉甸甸的命題，它要求法官要真正發揮

作為審理者裁判案件的作用。法官如何裁判案件，法

官作為審理者應該如何裁判案件，是當前法學研究中

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課題。 

法律的生命源於法官的法律解釋活動，“法律非

經解釋不能適用”，法官通過解釋法律適用法律，法

律解釋操作過程即是法官運用法律解釋方法裁判案

件的過程。法官在案件裁判實踐中，總是要運用一種

或多種法律解釋方法以得出裁判結論，法律解釋方法

運用能力是法官必須掌握的裁判技藝。法官規範運用

法律解釋方法，能夠確保裁判活動不偏離依法裁判的

軌道，使得裁判活動有所依循，而不是毫無章法地從

事裁判活動。法律解釋方法的規範運用，可以為裁判

結論提供有力的解釋論證理由，增強人們對裁決結論

的可接受性。裁判說理是裁判的重心，裁判需要的裁

判說理正是來自在法律解釋活動中規範運用法律解

釋方法對案件進行規範性分析。法律解釋操作過程規

範有序進行，使人們對裁判過程看得清楚明白，可以

增加裁判活動的透明度，有利於進行相關討論、監督

和批評，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裁判的任意性。法院是法

律帝國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國的王侯，身為王侯的

法官得以安身立命的資本是掌握規範地運用各種法

律解釋方法裁判案件的職業技藝。法律解釋方法運用

能力是法官職業素養的重要內容，是法官職業化建設

的一項關鍵工作。 

法官如何裁判，包括兩層含義：一層是實證意義

上的，法官在裁判實踐中如何進行裁判，如何運用各

種法律解釋方法進行裁判；另一層是規範意義上的，

法官應該如何進行裁判，法官應該如何運用各種法律

解釋方法進行裁判。在民法學界，王澤鑒的《法律思

維與民法實例》、梁慧星的《裁判的方法》和《民法

解釋學》、王利明的《法律解釋學導論：以民法為視

角》、楊立新的《民事裁判方法》等主要是從規範意

義上研究法官應該如何裁判。本文主要通過對《民事

審判指導與參考》中 155 個案例的實證考察研究法官

在民事裁判實踐中是如何運用民法解釋方法進行裁

判的，從實證意義上對法官如何裁判進行研究，並在

此基礎上提出構建民法解釋方法運用規則的建議。 

 

 

二、研究樣本及方法指標的確立 
 

(一) 研究樣本具有權威性和典型性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寫的《民事審判

指導與參考》一書自第 34 期起設立指導性案例欄目，

直至現在的第 56 期，共編發了 155 個案例。該欄目

主要內容是對民事審判實踐中的典型性案件的民法

解釋操作過程進行較為詳實的闡述，不僅對司法裁判

文書的觀點進行介紹，對生效裁判文書的裁判觀點的

產生過程進行說理論證，而且對裁判過程中的爭議觀

點進行梳理分析，是展示法官如何進行裁判的較為權

威的資料，是觀窺法官在民事裁判實踐中如何裁判的

一個窗口。因此，對《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中第 34

期至第 56 期指導性案例欄目共 155 個案例進行考

察，是研究民事裁判中的民法解釋方法如何運用的權

威性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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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樣本案件類型分佈 

家事類糾紛

15%

物權類糾紛

15%

合同類糾紛

36%

勞動爭議類糾紛

4%

普通合夥類糾紛

3%

侵權責任類糾紛

19%

程序類糾紛

8%

 

 

《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中第 34 期至第 56 期計

23 期指導性案例欄目共 155 個案例，按照以案件所涉

及的基礎法律關係構成的案由進行分類，其中家事類

糾紛 24 件、物權類糾紛 24 件、合同類糾紛 56 件、

勞動爭議類糾紛 6 件、普通合夥類糾紛 4 件、侵權責

任類糾紛 29 件、程序類糾紛(包括訴訟時效、再審審

查、案件受理等)12 件。 

上述 155 個案例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的民事案件類

型1，並且基本符合民事案件中家事類糾紛、物權類

糾紛、合同類糾紛、侵權責任類糾紛佔主要比例構成

的案件數量的實際情況，是進行實證研究的較具代表

性的素材。 

(二) 方法指標是有效的分析工具 

將法律解釋方法劃分為語義類解釋方法、系統類

解釋方法、目的－評價類解釋方法、跨類型的意圖類

解釋方法四大基本分類的方法指標，能保證法律解釋

方法的劃分在邏輯體系上的嚴謹，對法律解釋方法體

系的建構起到一個基礎性結構劃分的作用。同時，該

種劃分的方法指標符合經濟、便利的原則，為進行民

法解釋操作分析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工具。另外，對該

四大基本分類的方法指標應保持開放性態度。在民法

解釋中重視其他方法，如尊重行政主管機關解釋的方

法、比較法方法、參考權威的法律教義、學者和其他

論者的專著的方法等。2 

 

圖 2 民法解釋方法基本分類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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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類解釋方法包括普通含義方法和專門含義

方法，普通含義方法是指以普通人的理解標準作出解

釋，專門含義方法是指從專門語義的角度進行解釋。

系統類解釋方法包括上下文和諧方法、先例方法、類

比方法、邏輯－概念方法、一般法律原則方法和歷史

方法，上下文和諧方法是指結合上下文澄清法律條文

含義，先例方法是遵循先前的解釋結論，類比方法是

指兩個具有相似性的法律條文的解釋應按照相同的

方式來進行，邏輯－概念方法是指遵循該概念在整個

法律體系中的一致使用的觀點來進行解釋，一般法律

原則方法是指對某一法律條文進行解釋時應採納與

民法基本原則最為一致的解釋結論，歷史方法是指通

過研究有關立法史資料探求立法本意。目的－評價類

解釋方法包括目的方法和實體理由方法兩種，目的方

法是指在解釋時應當與其法律目的或一般目的保持

一致，實體理由方法是指在解釋時應該選擇有利於促

進對法律體系來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正當價值目標

的解釋結論。跨類型的意圖類解釋方法涉及到主觀立

法意圖解釋方法和客觀立法意圖解釋方法兩種，一般

與語義方法、歷史方法、目的方法等方法相結合在一

起運用，具有跨類型解釋方法的特徵。 

 

 

三、民法解釋方法運用的特性分析 
 

(一) 語義類解釋方法最具有決定性 

語義類解釋方法的運用次數是 100 次，佔 155 個

案例中解釋方法運用次數的 29%。在 155 個案例的解

釋方法運用中，只有普通含義方法和專門含義方法是

以單一解釋方法作為裁判的惟一的決定性解釋論證

方法，不涉及其他解釋方法的運用。普通含義方法得

到初始性的優先運用，是各種具體解釋方法中運用次

數最多的，達到 74 次。普通含義方法的運用具有初

始優先性，民法解釋操作實踐一般從一開始就當然地

嘗試運用普通含義方法進行解釋，普通含義方法單一

運用了 14 次。專門含義方法運用次數是 26 次，其中

7 次在解釋方法的單一運用中直接決定解釋結論，18

次在解釋方法的累積運用中對專門語詞含義的確定

發揮了決定性效用。 

法律以普通或專門語言形式表達，法官作為解釋

者，是按照人們對語詞的通常理解來處理解釋問題

的。在面臨法律或者非法律的專門語詞時，法官會憑

藉語詞的使用習慣進行解釋。對於非法律的專門語

詞，法官還可能要求專家出庭作證對專門語詞進行說

明。在一般案件中，通過語義類解釋操作使得法律規

定在語義上清楚明白，能與案件事實有效對接，那麼

進行語義類解釋操作就能滿足裁判的充分解釋論證

的要求，語義類解釋方法就具有了決定性。語義類解

釋方法處於基礎地位，也是最具有決定性的解釋方

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探求法律文本的語義是法律

解釋的主要目的。法律解釋的目的主要是尋求對現行

有效的法律文本的字面理解，闡釋法律文本的含義是

法律解釋的重要目的，而文義解釋在很多情況下就能

夠解決法律適用中的主要問題。3 

 

(二) 系統類解釋方法運用的範圍最為廣泛 

在 155 個案例的民法解釋活動中，法官廣泛地運

用系統類解釋方法，是四大類解釋方法中運用次數最

多的解釋方法，計有 149 次，佔 155 個案例中解釋方

法運用次數的 43%。在越來越龐雜的制定法體系面

前，法官必須熟知法律整體，通過法律的意義脈絡來

掌握法律的整體，通過上下文和諧的方法保持法律體

系的一致性，上下文和諧方法的運用次數達到 42 次。

先例方法是支持裁判的較為清晰的法律論證方法，運

用次數達到 16 次，其中有 3 次直接引證最高法院公

報案例。類比方法將制定法的適用範圍擴大，運用次

數達到 14 次。在法學教科書中有詳細闡述的一般法

律概念，在 155 個案例的民法解釋操作實踐中被法官

認可，邏輯－概念方法運用次數達到較高的 38 次。

對任何一種法律概念都可以作擴張或者限縮兩種解

釋，採用何種解釋形式以及如何解釋，取決於民法基

本原則的要求。4 在 155 個案例的民法解釋操作實踐

中，一般法律原則方法的解釋論證效力得到肯定，運

用次數達到 31 次。歷史方法作為一種探明立法意圖

的解釋方法，在 155 個案例的民法解釋操作實踐中運

用次數較少，僅為 8 次。 

系統類解釋方法是運用系統論方法來解釋法

律，系統的性質和規律存在於整體的全部要素的相互

聯繫和相互作用中，因此，要從整體性上解釋和把握

解釋對象。5 中國法律體系建設走的是一條跨越式發

展的道路，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幾十年時間，非常迅速

地完成了西方法治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法律發展的

任務。在這一過程中，由於奉行的是宜粗不宜細的法

律制定原則，在極短的時間裏制定的大量的法律並未

經過充分的立法論證，中國的法律體系形成一個非常

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在民法解釋實踐中，法官廣泛地

運用系統類解釋方法進行民法解釋操作，以保持法律

系統的和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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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的－評價類解釋方法的解釋論證效力

得到認可 

在 155 個案例的民法解釋操作實踐中，目的－評

價類解釋方法運用次數是 70 次，其中有 42 次是在解

釋方法的累積運用中得到運用，主要用來強化解釋結

論的解釋論證效力。目的方法運用次數達到 46 次，

僅次於普通含義方法的運用次數。目的方法在實際運

用中經常因為具有較強的解釋論證效力而成為否定

其他解釋方法的解釋主張的主要依據。如在“如何認

定勞動者嚴重違反用人單位規章制度”的案例中，認

為對勞動者違章行為是否達到嚴重程度的判斷不能

單純依據用人單位在規章制度中規定的嚴重標準，而

應從法律目的出發判斷，語義類解釋方法不能得到運

用，目的方法的法律解釋論證效力得到肯定。在解釋

方法衝突運用中，目的方法有 23 次得到運用而排除

了語義類解釋方法等解釋方法的運用。實體理由方法

是一種利益平衡方法，實體理由包括道德考慮、政治

考慮、經濟考慮或其他社會考慮，實體理由方法經常

作為在其他方法運用之後的一種無所不包的“兜

底”方法得到運用，運用次數達到 24 次。 

 

(四) 主觀意圖方法較客觀意圖方法具有更優

勢的地位 

就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司法實踐來說，幾乎所有

國家的法官都把立法意圖的實現作為解釋的根本準

則。意圖方法具有跨類型的特徵，夾雜在語義類解釋

方法、系統類解釋方法和目的－評價類解釋方法運用

中的意圖方法運用往往並不會明確地以意圖方法運

用形式表現出來。在 155 個案例的民法解釋操作實踐

中，明確運用意圖方法的次數是 27 次。關於法律解

釋方法的爭論最終涉及在一個更高意義上的真正

的、全面的理解，那就是主觀解釋與客觀解釋方法之

爭。6 主觀立法意圖方法的立場是：法律體系是一個

不存在任何漏洞在邏輯上自足圓滿的規範體系，應站

在原立法者的立場進行解釋，解釋的目標在於探求立

法原意。7 客觀立法意圖方法的立場是：法律一經制

定完成即與立法者相分離而成為一種獨立的存在。法

律是通過具有一定意義的文字排列組合而形成的，立

法者於立法當時主觀上希望賦予法律的意義並不具

有拘束力，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的是作為獨立存在的

法律文本自身的意義。解釋的目標不在於探求歷史上

的立法者的真意，而在於探究和闡明內在於法律文本

本身的意義。隨着社會的變遷，法律文本自身意義逐

步變化，解釋的目標就是在法律條文語義可能的若干

種解釋中，選擇最符合現在需要之目的的解釋結論。

法官認為通過立法史材料探明立法本意相對根據社

會情勢推斷法律意圖的方法更具有優勢的解釋論證

效力，探求立法者的意圖應當是決定性的，只有當這

個意圖不可能可靠的加以確定時，客觀立法意圖方法

才是可加考慮的。運用立法草案說明、立法準備材料

等立法史材料探明立法本意的主觀意圖方法的次數

是 21 次，對法律意圖作符合社會情勢變化的解釋的

客觀意圖方法的運用次數是 6 次。 

 

圖 3 民法解釋方法基本分類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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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解釋方法的運用受到重視 

在 155 個案例的民法解釋操作實踐中，參考權威

法律教義、學者和其他論者的專著的方法運用次數達

到 23 次。王利明、梁慧星、王澤鑒等學者的觀點在 155

個案例的民法解釋操作實踐中得到明確的肯定並被作

為裁判的重要參考。法官對來源於國外的法律規定直

接追溯到該法律規定的來源國，參考該國的解釋主

張。在 155 個案例的民法解釋操作實踐中，比較法方

法運用次數有 17 次。基於司法和行政相對獨立的現代

法治理念以及中國社會極其敏感的行政干預司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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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 155 個案例的民法解釋操作實踐中出現 4 次明 確運用尊重行政主管機關解釋的方法，值得認真對待。 

 

圖 4 民法解釋方法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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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法解釋方法運用規則的缺失 
 

民法解釋方法運用目的既是為法官進行解釋提

供一種工具、路徑，也是為法官進行解釋劃定界限。

對民法解釋方法運用進行實證研究，是為了發現法官

在解釋活動中進行解釋的路徑，追問法官在解釋時是

否遵循了一定的規則從事規範的解釋行為，法官是否

肩負起了對運用解釋方法得出的解釋主張進行法律

論證或法律說理的責任。通過對《民事審判指導與參

考》中 155 個案例的民法解釋操作分析，發現：法官

在民法解釋實踐中運用各種解釋方法進行民法解釋

操作，但是法官在個案中進行的民法解釋活動缺乏解

釋方法運用規則對民法解釋活動進行規範及為民法

解釋操作提供規範性路徑指引。 

 

(一) 因運用條件未滿足而導致解釋論證效力

功能的不足 

在 155 個案例的民法解釋操作實踐中，單一運用

解釋方法形式均為單一運用語義類解釋方法進行的

民法解釋操作。在單一解釋方法運用的過程中，存在

誤用的情形。如在“私人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以個人名

義出具借據為公司借款應如何認定借款關係”的案

例中，法官單一運用普通含義方法進行解釋操作，但

可能對以下一種可能性缺乏考慮，即有充分理由背離

普通含義而採用系統類解釋方法或目的－評價類解

釋方法。這就產生了法官可能在單一運用普通含義方

法的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仍然單一運用普通含義方

法進行解釋操作，這與解釋有效性所要求的充分論證

原則不相符合，使得解釋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採用普通含義方法對法律文本進行解釋，對法律

語詞採取一種概念主義或形式主義的解釋態度，使得

對法律語義的解釋僵化的停留在逐字逐句的理解

上，產生解釋實踐中的“孤立辦案、片面辦案”的現

象。這種解釋活動缺乏對普通含義方法適用條件進行

認真的考察，從而產生對普通含義方法的誤用，而使

具備適用條件的系統類或者目的－評價類解釋方法

得不到運用。解釋方法的單一運用形式中的誤用，是

法官固執於普通含義方法的運用，未對普通含義方法

的運用條件進行考察，顯然無法滿足裁判的充分解釋

論證的要求，這就使普通含義方法具有的決定性解釋

論證效力的功能未能得到有效發揮。 

在系統類解釋方法和目的－評價類解釋方法的

運用中，也存在上述問題，如在“債權人可以留置債

務人合法佔有的動產”的案例中，法官採用類比方法

和誠信原則、公示、公信原則方法進行解釋，可能因

為過分熱衷於類比以及偏執於一方面的原則而忽視

法律條文的語義類解釋操作的要求，從而出現解釋學

上“向一般條款逃逸”的現象，使得一般法律原則方

法的解釋論證效力不足。在“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

是處理監護權糾紛的一項重要原則”的案例中，法官

在解釋方法衝突運用的情況下，可能因為過於注重保

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法律目的而無視語義類解釋

方法的運用，從而出現對語義類解釋方法忽視的問

題，可能侵害到法律的安定性和穩定性，使得人們對

目的方法的解釋論證效力產生質疑。在解釋方法運用

中存在運用條件未成就而得到運用的情況下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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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無法滿足解釋結論的充分解釋論證效力的要

求，解釋方法運用條件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 

 

(二) 民法解釋操作缺乏規範性路徑指引 

在民法解釋方法運用中，普通含義方法得到初始

性的優先運用。但是，民法解釋活動尚未形成一套解

釋方法運用的規範性路徑指引規則，無法為法官提供

民法解釋操作的規範性路徑指引。 

單一運用解釋方法主要是進行語義類解釋操

作，一般不存在解釋活動的規範性路徑指引的問題。

民法解釋操作的規範性路徑指引，主要體現在解釋方

法的累積運用和衝突運用中。 

累積運用的原因在於某一種解釋方法無法給予

解釋結論充分的解釋論證，需要通過其他解釋方法的

運用來強化解釋結論的解釋論證效力。在 155 個案例

的民法解釋操作實踐中，累積運用解釋方法形式得到

較多運用，運用次數是 91 次。在解釋實踐中，不當

累積的問題值得注意。法官在民法解釋操作實踐中，

對單一運用語義類解釋方法的解釋論證效力並不充

分確信，單一運用解釋方法形式並無得到較多運用，

僅為 21 次。法官傾向於運用較多的解釋方法將解釋

論證效力累積起來以強化解釋結論的說服力，但有時

候多種解釋方法累積的證立效力可能會很低，並不能

為最終的解釋結論提供充分的論證說理。如在“遺囑

人生前以贈與方式處分遺囑中所列部分財產的，應視

為遺囑被部分撤銷。”的案例中，法官運用普通含義

方法就已經滿足了解釋結論充分說理論證的要求，但

是法官累積運用了目的方法、參考權威理論學說的方

法，而目的方法的運用減弱了解釋結論論證效力。因

此，解釋方法的累積運用操作程序應該如何進行，亟

需規範性路徑指引。 

 

圖 5 民法解釋方法的運用形式比例 

累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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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解釋操作規範性指引問題尤其體現在解釋

方法的衝突運用中。如其他解釋方法與普通含義方法

存在衝突的情況，一般來說其他解釋方法不能否定普

通含義方法的運用，主要基於普通含義方法具有初始

的優先性的解釋方法運用規則的考慮。但是，在解釋

方法衝突運用形式的過程中，解釋方法衝突的不當處

理問題極為突出。 

在 43 次衝突運用解釋方法形式中，我們無從得

知相互衝突的解釋方法究竟如何得到解決，如在“如

何理解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法第二條規

定的訂立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發生的糾紛”的案例

中，為何普通含義方法未能得到運用，為何運用類比

方法得出解釋結論，並未看到相衝突的解釋方法如何

得到協調解決。在衝突運用解釋方法形式中，並未在

民法解釋操作實踐中看到關於解釋方法之間優先性

規則等解釋操作規範性指引規則的存在，或者並未看

到關於某種解釋方法得到或未得到適用的解釋論

證。衝突解釋方法之間的解決更多的是採取一種利弊

“權衡”之術，對各種解釋方法進行簡單的利弊權衡

選擇，通過結果論證進行解釋方法的選擇。如在“如

何判斷遺囑是否為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

繼承人保留了必要的遺產份額”的案例中，法官在不

經過語義類解釋方法的優先性運用的情況下直接運

用目的－評價類解釋方法，運用實體理由方法進行自

由裁量範圍極大的價值衡量。泛化解釋方法衝突解決

的權衡方式，不僅忽視了其他解釋方法的基本價值，

歪曲了權衡方式本身的意義，而且還會在解釋的名義

下遮蓋司法的主觀任意性和司法判決嚴重的不可預

測性。8 

 

 

五、構建民法解釋方法運用規則 
 

法官進行解釋必須規範運用解釋方法，建議構建

一套民法解釋方法運用規則。首先，具體設定民法解

釋方法運用條件。只有在條件滿足時才能運用相應的

解釋方法，進而最大限度地發揮解釋方法的解釋論證

功能。其次，必須為解釋方法的運用提供規範性路徑

指引。如，通過構建解釋方法運用的一般優先性模式

規範解釋操作活動，確保各種衝突的解釋方法不會是

一種利弊“權衡”的結果導向的解釋方法選擇性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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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法解釋方法運用條件的設定 

在民法解釋操作實踐中，為何語義類解釋方法和

系統類解釋方法得到較多運用，這就直接關聯解釋方

法運用條件問題。只有在滿足相應的條件時才能運用

某種解釋方法進行民法解釋操作。在某種解釋方法運

用的條件未滿足時，該解釋方法的運用就會導致民法

解釋操作無法得出有效的解釋結論。 

首先，語義類解釋方法運用的條件是在語義本身

存在語義不清的情況下通過語義類解釋操作澄清語

義。如在語詞存在歧義、語言表達模糊等造成的語義

不清的情況下，通過語義類解釋操作消除語詞歧義、

澄清語詞含義。其次，系統類解釋方法的運用條件是

在法律體系上的不一致、不連貫時進行修復，在法律

體系存在缺漏或者不完整時進行補漏補缺，界定法律

條文中的一般性條款的含義，消除法律條文中不和

諧、不明確的地方。第三，關於法律的目的沒有在法

律中直接表達出來、關於法律目的的法律條文表達存

在多種理解產生歧義時，法律目的需要通過法律條文

的解釋發掘出來。但是，通過對法律條文的解釋得出

的法律目的常常是多樣性的，面對同一法律條文往往

可以得出不同法律目的的結論。運用目的－評價類解

釋方法，正是從不同的法律目的中選擇出一種最符合

法律正當性的目的。第四，跨類型的意圖類解釋方法

的運用條件包括：一是在語義類解釋方法中，存在運

用主觀立法意圖的要求；二是在系統類法律解釋方法

中，涉及把立法意圖客觀地歸諸於立法者的特點，另

一方面也涉及把立法意圖主觀地歸諸立法者的特

點。這種系統的意圖論的解釋方法要求在法律語言表

達沒有明確表示立法意圖的情況下，可能會基於一定

的現實合理性的考量據而做出客觀立法意圖的解

釋；三是在目的－評價類解釋方法中，民法解釋中的

價值衡量即是基於一種主觀的立法意圖，認為立法者

在法律中已經表明了自己的價值偏好，應遵循立法者

的價值偏好去解釋法律。這裏立法者的主觀立法意圖

可以為目的－評價類解釋方法中進行的價值衡量提

供正當性證明。 

 

(二) 民法解釋方法的規範性路徑指引的構建 

首先，累積運用的形式可以分為兩種基本形式：

一是語義類解釋方法運用得出的解釋結論，需要得到

其他解釋方法提供強化性的理由論證，而其他解釋方

法也能為這種強化性的理由論證提供幫助。二是語義

類解釋方法得出的法律的文義是模糊的，必須要由其

他解釋方法對法律的文義進一步予以明確，進而得出

確定性的解釋結論。在解釋方法的累積運用中，不應

追求盡可能多的解釋方法來支持解釋結論，而應充分

考慮各種解釋方法累積的效力。如果某種解釋方法就

給予一種解釋結論充分的論證效果，基於解釋經濟、

便利的考慮，這種解釋的有效性可能更能得到強化。 

其次，在解釋方法的衝突運用中，法官需要在各

種解釋方法中進行有效性選擇並提供充分的解釋論

證，進而在各種衝突的解釋結論中選擇有效的解釋結

論。如，基於運用條件的審查，相互衝突的解釋方法

中的某種或某幾種因為運用條件不滿足而不應得到

運用。另外，如果發現其中一種可運用的解釋方法對

另一種可運用的解釋方法的效力構成對比效力上的

否定，那麼另一種可運用的解釋方法的效力就被消

除。如系統類解釋方法中的上下文和諧方法能夠確定

語詞的含義具有特定意義而非普通含義，那麼語義類

解釋方法中的普通含義方法的效力就被消除。 

在解釋方法的衝突運用中，一般優先性運用模式

的構建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相互衝突的解釋方法在

一般優先性運用模式下可以得到很好的協調解決。

如，其他解釋方法與語義類解釋方法存在衝突的情

況，但基於語義類解釋方法優先性適用的原因，其他

解釋方法就可能只能讓步於語義類解釋方法的運

用。也正是因為語義類解釋方法初始的優先性運用的

原因，一般來說其他解釋方法的運用得出的解釋結論

不得超出語義類解釋方法確定的法律的可能文義的

範圍。 

關於一般優先性運用模式問題，梁慧星提出首先

運用文義解釋的方法，根據文義解釋方法未得出複數

結論便不需運用其他的解釋方法；如果有複數的結論

則繼之採用論理解釋(主要包括體系解釋、法意解

釋、目的解釋)；若根據論理解釋仍然得出複數結論

則採取社會學解釋或者比較法解釋，根據其他法律解

釋方法得出的結論若與文義解釋結論相衝突，在不超

出法律文本文義可能的範圍應該採取其他法律解釋

方法所得的結果，同時存在多種言之成理的解釋結論

時應該採用利益衡量或者價值判斷的方法；並且除非

極為特殊情形，否則不允許作出超越於法律文本文義

的解釋。9 王利明提出從確定文義可能包括的範圍、

探求立法目的、社會效果三個步驟作為民法解釋方法

運用的順序，大體可以依照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當

然解釋、反面解釋、限縮解釋和擴張解釋、目的解釋、

歷史解釋、合憲性解釋的順序依次進行。10 

解釋活動具有豐富的實踐性，在解釋活動中必須

要考慮解釋的確定性問題，同時也要考慮解釋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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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便利。按照經濟、便利原則建立解釋方法的運

用規則，法官在解釋中可以較為有效率的得出解釋結

論，有利於消除解釋中的不確定性因素。解釋方法的

運用應注意到一定的優先性順序，同時要考慮經濟、

便利的因素，為此應建立一種相對簡潔的關於解釋方

法運用的一般優先性模式11：語義類解釋方法的運用

具有優先性，解釋首先從語義類解釋方法的運用出

發；考察了語義類解釋方法的解釋結果後，有理由經

由語義類解釋方法得出的解釋結論進行合理性懷疑

時，進而考慮系統類解釋方法的運用；在考察了語義

類解釋方法和系統類解釋方法的解釋結果之後，進而

考慮目的－評價類解釋方法；跨類型的意圖類解釋方

法是跨越排序的，跨類型的意圖類解釋方法採取的是

與其他解釋方法累積的形式或者確認解釋方法的排

序得出的解釋結論，又或者是顯示背離它的特殊理

由。 

在解釋活動中，解釋方法運用的先後順序不能過

於僵化，但也不能認為解釋方法的運用僅僅是經驗規

則的制約或是一種利益權衡的結果。每種解釋方法背

後皆有其價值內涵，而對解釋方法的排序也是基於一

定的價值目標的考慮，因此法官在解釋中基於一定的

價值態度即能夠很自覺地運用解釋方法及其排序進

行解釋操作，進而在價值層面上確保解釋的確定性。 

 

 

六、法律解釋方法運用能力與 
法官職業化建設 

 

法官被認為是現代社會職業法律家群體最重要

的組成部分，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從事着裁判平息糾紛

的司法實踐活動，更重要的是因為法律所倡導的公平

正義理念能通過他們得以張揚，作為職業法律家群

體，法官應具有專業化、職業化水準。法官只有在實

踐中，不斷反思法律產生的歷史情景和當下司法裁判

的現實處境，並對現實社會的目的性和價值性因素予

以更多的關注，各種解釋方法的優劣在特定環境下運

用的適合與否才會顯現，解釋技術的嫻熟合理運用和

經驗基礎上的創新才有可能。 

法律解釋方法運用過程是法官的專業化水平逐

步提高的過程。法官的專業化技能難以從職業手冊中

學得，也難以從閱讀法律典藉中獲得，而必須在實踐

着的法律生活即運用解釋方法進行解釋法律的過程

中鍛打而修得。法律解釋方法運用過程是法官的職業

素質不斷提升的過程。一個社會群體的職業素質只有

在其長期的專業化過程中才能形成，也只有依託這一

過程，職業素質才能內構入法官的群體構造中，成為

穩固的職業支撐構造。法官的職業素質需長期的專業

生存過程的滋育。法律解釋方法運用過程是法官真正

擁獲正當權力和社會尊嚴的過程。法官的法定權力無

疑來源於憲法，但法官權力正當性的真正來源卻是其

運用解釋方法進行法律解釋的社會說服力。在運用解

釋方法進行解釋法律的過程中，法官將進入到案件的

全部情況中去，在有效交流的基礎上闡釋出一種法律

的意義、構築起一種正義的說明，此意義與說明才是

建立於實踐運動着的社會的整體支持之上的，因而是

最具有說服力和正當性的。惟有這種說服力和正當性

才是堅不可摧的屏障。法官在言說正義的過程中通過

融入並憑藉運用解釋方法進行法律解釋這一正義方

式，真正吸納了社會正義的精神與力量，並由之凝聚

而成了其司法判決的靈魂、其職業生命的靈魂。法律

解釋方法運用過程是法官擁獲獨立性的過程。法官的

獨立是司法獨立的前提，或者說司法獨立的實質就是

法官獨立。隨着法律解釋事業的日益專業化和職業

化，法官的獨立性也必將日益提升，因為專業化和職

業化才是法官獨立的堅實屏障。 

法律解釋的實質是法官活化法律，司法職業的實

質是法官塑造人類的正義生活。法律的生命開始於法

官的法律解釋，法律解釋的展開鑄就法官的職業靈

魂。法官的法律職業素養的養成要通過解釋實踐實

現，法官只有在運用解釋方法進行解釋實踐的過程

中，才能汲取到厚重的法律專業質感。解釋實踐的展

開過程是一個運用解釋方法的過程，只有依託這一過

程，法官職業素養才能融入法官的群體構造中，成為

法官的職業支撐。隨着解釋操作實踐的日益專業化，

法官的職業性也必將日益提升，因為專業化是法官職

業特性所在。在解釋法律的過程中，法官進入到案件

的情境中，在事實與規範的有效交流的基礎上闡釋法

律公正的意義，進而凝聚法官職業靈魂。解釋實踐連

接着法官的職業水平，並進而通過法官的職業行為連

接起人們對民主與法治的切身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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